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北方工业大学 

研究生国内合作办学项目类合同管理实施细则 
 

为加强国内合作办学项目类合同管理，规范合同的“发起、

审核、签订、备案”等相关工作流程，加强内控制度建设，防范

合同风险，根据《北方工业大学合同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（校发

〔2016〕58 号）、《北方工业大学合同管理实施细则（试行）》（校

发〔2016〕78 号）等文件规定，结合学校研究生国内办学实际，

特制定本细则。 

一、适用范围 

本细则适用于学校与国内合作方签署的研究生合作办学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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以及研究生校外实践基地类等项目的合同或者协议的管理。研究

生合作办学类包括联合办学、合作培养、研修生及进修生项目。 

二、合同文本的编制及审核 

1.合同必须采取书面形式，条款明确、具体，文字表达严谨。 

2.未经过学校党委会或校长办公会明确授权，合同条款中不

得含有涉及学校冠名或学校重大权益的约定内容。 

3.合同基本要素 

国内合作办学类合同基本要素包括：合同各方名称，联系方

式，合作办学宗旨，合作办学模式，合作办学规定，合作培养年

限，合作培养计划，教学管理办法，收费标准，学分要求，合作

期限，争议处理办法等。 

校外实践基地类合同基本要素包括：合同双方名称，联系方

式，合作内容，面向学科，实践学时，合作期限等。 

三、合同的签订 

研究生院作为学校“研究生国内合作办学项目”类合同的归

口管理部门，负责合同审核、签订、备案等相关管理工作。合同

签订流程如下： 

1.合同拟定：各类项目合同应由项目负责人拟定。 

2.合同审核：研究生院指定专人会同项目负责人等，对合同

文本内容进行审核。校级合作项目，若需加盖“北方工业大学”

公章，审核后的合同提交校长办公会审议。 

3.合同签订：合同审核无误后，由学校法人或授权委托人签

字，加盖合同专用章或学校公章。双方签字后，由研究生院统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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按照学校合同专用章或公章使用审批程序，向学校办公室申请使

用学校合同专用章或“北方工业大学”公章。 

4.合同份数：签订的合同均要求为原件，签订各方各持两份。 

5.合同存档：项目负责单位保存一份，研究生院存档一份。 

四、合同的履行及变更 

项目负责人(部门或单位)负责合同的履行。研究生院负责监

督合同的履行情况。已拟定的项目合同，原则上不允许变更合同

内容。如确需变更，应由变更方提出申请，由合同项目双方共同

商议，并按照合同签订流程要求重新签订合同，原合同保留备查。

合同内未尽事宜，可由合同双方协商解决或另行签订补充协议。 

五、合同及合同档案的管理 

按照《北方工业大学合同管理实施细则（试行）》有关规定，

研究生院由专人负责“研究生国内合作办学项目类合同”的管理，

建立合同台账，定期清查，并及时向学校办公室报备。 

六、附  则 

本细则自发布之日起实施，由研究生院负责解释。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学校办公室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7 年 5 月 10 日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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北方工业大学学校办公室          2017 年 5 月 10 日印发  


